第十二期“分层次一体化”培训班学员结业及评优标准
根据《关于举办我校第十二期“分层次一体化”培训班的通知》和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“分层次一体化”培训班学员守则》，制定第十二期“分层次一体化”培训班学员结业及评优标准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班
学员考核综合成绩比例为平时成绩（培训考勤情况）占60%，期末成绩（课堂笔记和培训学习心得）占40%，每项满分为100分，综合成绩为两项考核内容的加权平均分，附加成绩10分（参与培训期间有突出表现或优秀成果）直接加入综合成绩。学员完成各项培训环节，综合成绩达75分以上（含75分）视为合格，颁发2018-2019学年第十二期“分层次一体化”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班学员“结业证书”；综合成绩达到培训班前20%者为优秀，颁发2018-2019学年第十二期“分层次一体化”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班“优秀学员”荣誉证书。
（一）平时成绩（培训考勤情况）实行扣分制，满分100分，占总成绩的60%。
1.无故缺勤，每次扣20分；
[bookmark: _Hlk9774074]2.请假，第一次扣5分，第二次扣8分，第三次扣12分，请假三次以上（不含三次）则不予结业；
3.迟到或早退，每次扣5分。
（二）期末成绩（课堂笔记和培训学习心得）实行评分制，占总成绩的40%。满分100分，起评分70分，90-100分为优秀，80-90分为良好，70-80分为一般。
1.课堂笔记内容占40分，要求所写内容紧扣培训活动内容，有条理性；
2.培训学习心得内容占50分，要求2500-3000字，需联系培训活动内容、个人学习感悟及团学骨干工作等，不得抄袭，违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学员结业评优资格；
3.学习态度及书写情况占10分，要求书面整洁，认真对待培训活动。
二、团学骨干培训班
学员考核综合成绩比例为平时成绩（培训考勤情况）占60%，期末成绩（培训学习心得）占40%，每项满分为100分，综合成绩为两项考核内容的加权平均分，附加成绩10分（参与培训期间有突出表现或优秀成果）直接加入综合成绩。学员完成各项培训环节，综合成绩达75分以上（含75分）视为合格，颁发2018-2019学年第十二期“分层次一体化”团学骨干培训班学员“结业证书”；综合成绩达到培训班前20%者为优秀，颁发2018-2019学年第十二期“分层次一体化”团学骨干培训班“优秀学员”荣誉证书。
（一）平时成绩（培训考勤情况）实行扣分制，满分100分，占总成绩的60%。
1.无故缺勤，每次扣20分；
2.请假，第一次扣5分，第二次扣8分，第三次扣12分，请假三次以上（不含三次）则不予结业；
3.迟到或早退，每次扣5分。
（二）期末成绩（培训学习心得）实行评分制，占总成绩的40%。满分100分，起评分70分，90-100分为优秀，80-90分为良好，70-80分为一般。
培训学习心得要求1500-2000字，需联系培训活动内容、个人学习感悟及团学骨干工作等，不得抄袭，违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学员结业评优资格。
三、团校培训班
学员考核综合成绩比例为平时成绩（培训考勤情况）占60%，期末成绩（培训学习心得）占40%，每项满分为100分，综合成绩为两项考核内容的加权平均分，附加成绩10分（参与培训期间有突出表现或优秀成果）直接加入综合成绩。学员完成各项培训环节，综合成绩达75分以上（含75分）视为合格，颁发2018-2019学年第十二期“分层次一体化”团校培训班学员“结业证书”；综合成绩达到培训班前20%者为优秀，颁发2018-2019学年第十二期“分层次一体化”团校培训班“优秀学员”荣誉证书。
（一）平时成绩（培训考勤情况）实行扣分制，满分100分，占总成绩的60%。
1.无故缺勤，每次扣20分；
2.请假，第一次扣5分，第二次扣8分，第三次扣12分，请假三次以上（不含三次）则不予结业；
3.迟到或早退，每次扣5分。
（二）期末成绩（培训学习心得）实行评分制，占总成绩的40%。满分100分，起评分70分，90-100分为优秀，80-90分为良好，70-80分为一般。
培训学习心得要求1500-2000字，需联系培训活动内容、个人学习感悟及团学骨干工作等，不得抄袭，违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学员结业评优资格。
（三）附加成绩（知识竞赛），以学院为单位实行加分制，直接加入综合成绩。
所在学院成绩为前两名的学员，每人加8分；所在学院成绩排名三、四名的学员，每人加5分；所在学院排名五至八名的学员，每人加3分。



